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３

公司董事长牟嘉云女士、财务负责人范明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文其春女士声明：保证本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新都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生兵 陈晓丽

联系地址 成都市青羊大道

９７

号

１

栋优诺国际

１２０４

成都市青羊大道

９７

号

１

栋优诺国际

１２０４

电话 （

０２８

）

８７３７３４２２

（

０２８

）

８７３７３４２２

传真 （

０２８

）

８７３７３４２２

（

０２８

）

８７３７３４２２

电子信箱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ｉｎｄｏｏ．ｃｏｍ ｚｈｅ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ｉｎｄｏｏ．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３

，

２４１

，

８０５

，

２４６．６５ ２

，

０４７

，

４１７

，

４０４．１４ ５８．３４％ １

，

７２０

，

４９５

，

４８３．２１

营业利润（元）

２９０

，

５５１

，

７１４．５０ １９０

，

８２６

，

１１４．４２ ５２．２６％ １０２

，

７９０

，

３３９．３４

利润总额（元）

３３２

，

３４８

，

０２０．１１ ２１６

，

９１７

，

４６４．２６ ５３．２１％ １１９

，

８２３

，

７４３．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２２１

，

００４

，

１６７．８３ １５３

，

０３８

，

４８６．７５ ４４．４１％ ９５

，

２４５

，

７６１．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９３

，

１１３

，

６８３．０６ １３３

，

３４４

，

９９４．８１ ４４．８２％ ７３

，

５９９

，

３２３．８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１９４

，

９４５

，

２６１．９６ －４４

，

２０３

，

０６０．３４ －５４１．０２％ ２２９

，

４２５

，

８３５．８９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４

，

４４１

，

７４２

，

１７４．６５ ２

，

１０３

，

４２２

，

８５５．５９ １１１．１７％ １

，

６０２

，

３６１

，

４２５．９７

负债总额（元）

２

，

１０７

，

６７１

，

６９１．７１ １

，

３８０

，

８８７

，

６４７．３５ ５２．６３％ ９９８

，

９０４

，

１０３．０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２

，

２１１

，

９６８

，

７４４．３８ ６６３

，

４２７

，

１５２．２６ ２３３．４２％ ５４６

，

９３５

，

６２０．６６

总股本（股）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８．０１％ １２３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８２ ０．６９８ －２．２９％ ０．７７１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６８２ ０．６９８ －２．２９％ ０．７７１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９６ ０．５４ １０．３７％ ０．５９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１．０５％ ２６．２４％ －１５．１９％ １８．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９．６６％ ２２．８６％ －１３．２０％ １４．２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５９ －０．３６ －２６４．５６％ １．８６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６．６８ ５．３７ ２４．３９％ ４．４３

资产负债率（

％

）

４７．４５％ ６５．６５％ －１８．２０％ ６２．３４％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２

，

９１２

，

０７５．９２ －１

，

２０９

，

７０５．９３ １

，

３５０

，

４７４．２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４３

，

４３４

，

１１９．６８ ２７

，

２８２

，

６００．００ １４

，

３９３

，

７８５．６６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

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４１１

，

６６６．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２４９

，

２２９．５８ ５４５

，

７１７．９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８６２

，

５９５．１６ ２６７

，

６８５．３５ １

，

２８９

，

１４４．６２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０．００ ０．００ ８

，

３７６

，

０５１．４８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

，

３４４

，

９６７．９２ －６

，

４００

，

６７０．０１ －４

，

０４６

，

６３９．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

，

５６０

，

８５２．９２ ２

，

８１２．１１ －２６２

，

０９６．３２

合计

２７

，

８９０

，

４８４．７７ － １９

，

６９３

，

４９１．９４ ２１

，

６４６

，

４３８．０９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２０

，

１８４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２０

，

６４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宋睿 境内自然人

４４．５０％ １４７

，

３１３

，

１８０ １４７

，

３１３

，

１８０ ６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牟嘉云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７２％ ６５

，

２８４

，

８００ ６５

，

２８４

，

８００ ５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华侨投资（亚洲）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４．１９％ １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０

，

０００ ０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２５％ ７

，

４３６

，

３５４ ０ ０

覃琥玲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３％ ６

，

０６２

，

１６０ ６

，

０６２

，

１６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刘晓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５％ ２

，

７９７

，

９２０ ２

，

７９７

，

９２０ ０

王生兵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０

尹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０

张光喜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７％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２

，

５６４

，

７６０ ０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万能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３６％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７

，

４３６

，

３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

１

，

１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托

基金精选集合信托

１

，

１３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险分红

１

，

１１６

，

０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宏源

－

建行

－

宏源内需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９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梅

６４９

，

４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罗秋金

６４０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４４８

，

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林德桂

４４４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１９

，

９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牟嘉云与宋睿为母子关系，宋睿、牟嘉云为一致行动人。

对于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一、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回顾

２０１１

年公司董事会带领管理层及全体员工，在“诚信、务实、团结、奋进”的企业文化指引下，开创了生产经营业绩稳步提

高、募投项目积极推进、对外投资有序进行、产品结构逐步优化、公司治理有效提高、人力资源系统建设初现成果、社会责任勇

于承担的新局面。

１

、生产经营业绩稳步提高。

２０１１

年，公司全体员工紧紧围绕年度目标，把握盐、碱、肥的良好行情，从销售系统到生产系

统， 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实现了营业收入

３２４

，

１８０．５２

万元， 同比增长

５８．３４％

，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２２

，

１００．４２

万元， 同比增

４４．４１％

，业绩稳步提高。

２

、募投项目积极推进。公司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即规划了

１１．３

亿元的募集资金使用，并按计划稳步推进募投项目建设。在

建设过程中，不断的优化升级技术、选择最先进的生产工艺、选择更加节能环保的设备，力争实现最优的经济投入与产出，为

公司、股东创造更大效益。

３

、对外投资有序进行。公司上市后，围绕完善产业链，积极有序对外投资，先后投资了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应城市

新都化工塑业有限公司、广西北部湾兴桂农资有限公司、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从原材料供应、销售网络配套及新建新

产品生产基地等方面，对公司的产业链进行了完善，进一步增强了抗风险能力。

４

、产品结构逐步优化。公司通过不断的研发，推出了复合肥“全水溶”硝基复肥系列产品、缓控释肥、脲甲醛双膜肥等系列

新品种复肥、并成为唯一参与制定“水溶肥行业标准”的企业代表。在盐产品方面，研发推出了大颗粒盐、晶纯盐、珍盐等系列

食用产品及各式日化盐系列，深受市场欢迎。

５

、公司治理有效提高。公司上市后，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

律法规，完善了公司系列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在年内，按照证监局要求，对公司治理进行了专项自查，对查出的问题积极整

改，通过以上活动，有效的提高了董事、监事、高管对公司治理相关要求的理解，提升了公司治理水平。

６

、人力资源系统建设初现成果。公司通过引进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和人力资源专业人士，逐步建设及完善公司人力资

源系统化工作，支持公司的募投项目及对外投资对人员的需求和人力资源系统的打造。

７

、社会责任勇于承担。公司作为化肥、化工企业，一直重视公司的安全、环保生产，常年不懈的进行安全教育、持续不断的

推进节能环保工作。公司在募投项目的建设过程中，也不断优化环保节能项目，持续推进环保节能、勇于承担企业的社会责

任。

二、对公司未来发展展望

（一）所处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１

、复合肥行业

“十一五”期间，复合肥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复混（合）肥、掺混肥、缓控释肥等专用肥料得到快速发展。企业大型化进程加

快，化肥产业布局正逐步形成基础肥料向资源地、专用肥料向用肥市场调整的格局。存在的问题：受能源资源约束大、生产成

本高；产业集中度不大，全国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复合肥生产企业有

４４００

多家，落后产能依旧较大；企业农化服务水平低，行业

发展模式尚需完善。

发展趋势：我国人多地少，通过化肥实现农业稳产、增产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化肥的刚性需求依然存在。我

国目前化肥的复合化率已达到

３０％

左右，但与国际上平均

３５％－４０％

，发达国家高达

６５％－７５％

的水平相比，仍明显偏低。国家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２０１１

年本》将“优质钾肥及各种专用肥、缓控释肥的生产”列入国家鼓励类产业。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

步伐加快，以及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要求日趋严格，科学施肥，提高化肥利用效率，提高减少化肥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将成为未

来农化行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２

、纯碱行业

截止

２０１０

年底，我国纯碱生产企业有

４４

家，其中，生产能力达到或超过

６０

万吨

／

年的企业有

１４

家（能力在

３０－６０

万吨

／

年之间

的企业有

９

家，能力在

３０

万吨

／

年以下的企业有

２１

家），其中，生产能力居前十位的纯碱企业产能合计占全国总产能的

６２％

。

“十一五”期间，我国纯碱产能年均递增约

９．４％

。到

２０１０

年底，我国纯碱产能已达到

２４３０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能的

４１％

。

２０１０

年我国纯碱产量为

２０４７

万吨，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４２％

。

目前纯碱行业存在的问题是：产能增长过快，市场供过于求；氨碱法废液废渣难以治理；联碱比例增加，氯化铵市场竞争

加剧。

行业发展趋势：

（

１

）纯碱产量继续增加，产能进一步过剩。纯碱的下游产品平板玻璃和日用玻璃持续高速增长，这将继续拉动纯碱的市场

需求，纯碱产量也会随之增加，

２０１０

年纯碱产量已突破

２０００

万吨。在“十二五”的前三年内，每年都将会有两百万吨以上的新增

纯碱生产能力投入市场。预计到

２０１２

年底我国纯碱生产能力将达到

３０００

万吨。

（

２

）氯化铵将制约联碱的生存和发展。随着新建联碱企业和搬迁及改扩建联碱企业的陆续投产，氯化铵的生产能力也将

迅速增加，预计到

２０１２

年底，氯化铵的生产能力将超过

１５００

万吨。与此同时，尿素、磷铵等氮肥的产能过剩情况不断加剧，挤压

氯化铵市场，且氯化铵主要下游产品复混肥不断向高浓度复混肥方向发展，减少了氯化铵的使用量，这使氯化铵的销路越来

越窄。因此，氯化铵问题将严重制约联碱的生存和发展。

（

３

）行业兼并重组将取得新进展。我国纯碱企业的数量多，平均规模偏小，尤其联碱企业，多是从中小氮肥企业发展而来，

企业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差。近几年我国纯碱生产能力增长迅速，产能过剩严重，而且在“十二五”期间，还将会有六百万吨

以上的新增产能投入市场。这将进一步加剧我国纯碱产能过剩的局面，企业的竞争也将进一步加剧，行业内部、上下游之间的

兼并重组将会取得新的进展。

（二）公司的行业地位及优劣势分析

优势：

１

、复合肥

公司是业内上市公司中产业链最长的公司，上游原材料供应量充足，采购便捷，具一定成本优势。同时，由于公司长期地

处西南，市场辐射主要集中在西南、华中、华南等地。通过营销创新，将公司产业链的优势会尽快转为竞争优势，提升在业内的

影响力。通过继续强化复合肥深度分销模式，网络下沉，加快新产品创新及推广，特别是募投硝基复合肥投产后，将有效抢占

硝基肥高端市场，实现量价齐升的目标。

２

、纯碱

２０１１

年我公司产量在全国产量所占比例为

１．８％

， 氯化铵占

４．４％

。 在联碱法中既有轻质纯碱又有重质纯碱的厂家为数不

多，公司可以根据轻质纯碱和重质纯碱的市场情况合理调配，既多一个销售渠道，又能做到公司利润最大化。公司在一平方公

里范围内盐、碱、肥产业链，其产业协同效应能降低纯碱和氯化铵的生产成本，产品极具成本优势。

劣势：

公司复合肥在北方大田作物主销区，市场占有较低，营销活力不强。公司将通过营销创新，强化复合肥深度分销模式，网

络下沉，加快新产品创新及推广，特别是募投硝基复合肥投产后，有效抢占硝基肥高端市场。

（三）

２０１２

年工作思路及工作重点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在“诚信、务实、团结、奋进”企业文化的指引下，围绕“打造化工低成本、实现复肥差异化，做中国最优秀的

复肥供应商”的企业发展战略，从上游资源着手，不断完善复合肥产业链。

２０１２

年是公司持续打造完整产业链的一年，是公司

募投和超募项目建设投产、遵义长效缓释肥、磷酸一铵项目建设的一年，也是公司实现新一轮腾飞最为重要的一年。公司将以

“强化管理、全面推进营销网络下沉与品牌建设、调整产品结构和加强新品研发、全力推进募投项目建设”为整体工作思路，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的重点工作是：

１

、继续抓好募投、超募项目及遵义长效缓释肥、磷酸一铵项目建设

总结前期募投项目建设经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建设方案、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力争早竣工、早投产、早出效

益。做好遵义项目建设的事前统一规划、优化，保证项目建设的质量和建设进度。

２

、全面推进营销网络下沉、深度分销模式建设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将全面推进营销网络下沉、深度分销模式建设，加大对终端客户的农化服务工作和销售支持，进一步加强品

牌建设，提高公司“桂湖”、“嘉施利”等品牌的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度，加强复合肥新品种的开发推广，尤其是创新产品脲甲醛双

膜肥、硝酸铵钾等产品的推广。

３

、深化管理，全面推进公司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匹配工作

随着公司规模扩大和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公司的管理水平及人才储备已出现同公司快速扩张不匹配的现象。

２０１２

年公

司的管理重心工作有两个：一是 “以财务管理为中心，全面深化预算管理”，完善和加强财务职能建设，以全面预算和内部管

理会计分析为核心推动公司管理活动和各项业务的开展，全面深化各项工作和各项业务的计划性、可控性以及及时纠偏；二

是公司将全面推进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工作，通过人力资源体系建设，为公司选拔、培养优秀员工，提升员工业绩，全面推进以

预算管理为核心的绩效管理工作，特别是中高层绩效管理。

４

、强化内控规避风险，规范运作高效发展

公司将持续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执行和优化，增强全员内控意识，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实现

公司的规范运营与高效发展的协调统一。

５

、做好融资工作，保证公司建设及后续发展资金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将积极做好公司债券的发行工作， 通过拓宽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保证公司项目建设所需资金及规模扩大

所需要的流动资金。

（四）资金需求及使用计划

随着公司项目建设的陆续开展和公司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资金需求较大。公司除了在今年发行公司债解决部分资

金需求外，公司还将积极的开展银行融资等多种形式融资，以保证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

（五）面临的风险分析

１

、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生产复合肥的成本中有约

８０％

系原材料成本，因此，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复合肥成本的影响较大，为尽量减小原材

料价格波动对复合肥产品成本的不利影响，公司通过向上延伸产业链，基本控制了复合肥上游的氯化铵资源，同时通过收购

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保障了磷酸一铵的供应。公司在一直致力于打造的复合肥产业链，即为了规避原材料的价格波动带来

的不利影响，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保证公司持续稳定的盈利。

２

、项目投资风险

公司目前正在抓紧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准备建设遵义项目，力争项目尽早达产增效。但也不排除因市场需求变化、

原材料价格、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变化及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导致项目建设未实现预期收益的风险。

３

、行业竞争风险

公司生产的常规复合肥、纯碱和盐均属于充分竞争产品，虽然公司打造的复合肥产业链可以自用部分产品，但其他产品

如纯碱和公司自用剩余的盐还是要参与市场激烈的竞争。因此，公司须进一步依托产业链优势、降低成本、提升产量、充分参

与市场竞争，保持竞争优势，才能保证公司的业绩稳步增长、持续盈利。

４

、人员配备及经营管理风险

公司近几年发展迅速，规模扩张较快，人员迅速增加。尽管公司引进了人力资源副总裁及其他人力资源专业人士，但在保

证公司募投、超募及遵义项目上，若人员配备和培训不能及时到位，组织架构不能合理搭建，也将影响公司募投、超募和遵义

项目的建设进度和经营管理。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化肥行业

２０２

，

１０６．３０ １７８

，

８７７．９６ １１．４９％ ５４．３５％ ５６．７６％ －１．３６％

化工行业

１１３

，

２８１．０４ ８３

，

７２２．１２ ２６．０９％ ５７．９６％ ５２．８８％ ２．４６％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复合肥

１９１

，

５３１．８２ １６９

，

５４７．００ １１．４８％ ４６．２８％ ４８．５８％ －１．３７％

纯碱

６４

，

２３０．７５ ５３

，

２７４．２７ １７．０６％ ５８．８５％ ６２．９９％ －２．１１％

氯化铵

２９

，

８４０．８５ １８

，

３４５．５２ ３８．５２％ ８１．２２％ ５４．４９％ １０．６４％

盐

１９

，

２０９．４４ １２

，

１０２．３３ ３７．００％ ２９．６９％ １８．６０％ ５．８９％

磷酸一铵

１０

，

５７４．４８ ９

，

３３０．９６ １１．７６％ １１．７６％

合计

３１５

，

３８７．３４ ２６２

，

６００．０８ １６．７４％ ５５．６３％ ５５．５０％ ０．０７％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１

）报告期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

５８．３４％

、

５２．２６％

、

５３．２１％

、

４４．４１％

的主要原因是：新

增并表单位及产能扩大等原因， 本期应城化工及新楚钟产能及销量增加； 本年未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以及进行深度分销等原

因，复合肥销量增加了。

（

２

）报告期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１３４．６３％

，主要系本期复合肥执行深度分销政策，职工薪酬、广告宣传费及差旅费增

加较大所致。

（

３

）报告期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５．９２％

，主要系本期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职工薪酬、仓库费用增加所致。

（

４

）报告期财务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８．１１％

，主要系本期公司生产经营规模扩大，所需经营性资金增加，同时收到募集资

金利息所致。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肥业”）控股股东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楚钟磷化”）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公司对新楚钟肥业增资

７０００

万元，增资完成后新楚钟肥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１

亿元，其中公

司出资

７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７０％

，楚钟磷化出资

３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上述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工商

变更手续，公司自取得新楚钟肥业控制权之日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 公司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彭州市福强塑胶制品厂共同发起设立了应城市新都化工塑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塑业公司”），塑业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７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

本的

７０％

；彭州市福强塑胶制品厂出资

３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０％

。公司自塑业公司设立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了广西北部湾兴桂农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兴桂

农资公司”），兴桂农资公司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６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广西壮族自治区盐业公司出资

４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公司自兴桂农资公司设立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公司发起设立遵义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遵义新都化工”）。遵义新都化工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

元，公司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公司自遵义新都化工设立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公司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子公司孝感广盐华源制盐有限公司之子公司益盐堂 （应

城）健康盐制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益盐堂”）发起设立了美盐集（应城）日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盐集”），美盐集注册资

本

１００

万元，其中益盐堂出资

１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公司自美盐集设立起将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５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时，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

工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

送达。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董事长牟嘉云，副董事长宋睿，董事覃琥玲、张光喜、尹辉、王生兵，独立董事武希彦、底

同立、余红兵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邓伦明、李宏、孙晓霆，高管张明达、刘晓霞、李海波、范明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出席

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法定董事人数。会议由董事长

牟嘉云女士主持。

经本次董事会会议讨论、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二、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三、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４０００５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３

，

２４１

，

８０５

，

２４６．６５

元， 较上年增加

５８．３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００４

，

１６７．８３

元，较上年增加

４４．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１１

，

９６８

，

７４４．３８

元，较上年增加

２３３．４２％

。

四、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１１９

，

７５５

，

６７９．２６

元，按

照公司章程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

１１

，

９７５

，

５６７．９２

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

４１

，

７７９

，

５９９．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累计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１４９

，

５５９

，

７１１．２２

元。

公司初步拟定的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股利

２．５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６６

，

７９９

，

７１１．２２

结转下一年度。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发表了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五、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六、 本次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

司采购设备；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向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采购磷矿石；公司向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采购磷酸一铵；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向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销售硫酸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宋睿、牟嘉云系关联董事，需回

避表决，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进行了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

了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七、《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经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

、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张光喜先生、覃琥玲女士分别任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

司董事，需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科尔碱业与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与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宋睿、牟嘉云系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新楚钟公司与昆明融木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３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与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的日常交易，

９

名董事中无关联董事，

９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新楚钟公司与楚钟磷化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４

、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司董事宋睿、牟嘉云系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应城化工与一脉科技的关联交易

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意

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八、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公司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对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发表了意见，保荐人对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具了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九、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原聘任的财务审计承办机构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四川分所已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合并，合并后的审计机构名称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审计业务资格。董事会决定聘请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授权管理层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

定其年度审计费用。

独立董事对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

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一、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２５

亿元综合授信融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不超过

２５

亿元，在此额度范围内，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经营需要选择授信银行及确定融资额度。该授信额度在各金融机构融资均有效，在总额范围内各子公司（包括已设立

和将来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具体授信金额、授信方式、贷款期限和在授信额度内的提款金额

以公司及各子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为准。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二、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为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

１１

亿元银行授信担保的议

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需要，为适应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信贷融资需要，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经营需要

由公司为其融资提供

１１

亿元担保。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三、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利用自有资产为

２０１２

年银行融资提供不超过

８

亿元资产抵

押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的经营需要，公司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８

亿元的抵押贷款，具体贷款金额以抵押合同为准。由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经营需要负责相关抵押贷款事宜。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四、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五、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

＜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

＞

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六、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修改内容请见附件

１

。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对本议案发表了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核查报告，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鉴证报告。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十八、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件

１

修改公司章程内容对比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销售化

肥及化肥原料；从事上述产品的进出口业务。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研发、生产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掺混肥料（

ＢＢ

肥）、缓控释肥料、有机

－

无机复混肥料、微生物

肥料、各种作物专用肥料、新型肥料及盐酸；销售肥料、土壤

调理剂、盐酸、农药、各类农用肥料及原材料；从事上述产品

的进出口业务。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包含竞

拍取得与主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探矿权、采矿

权和特许经营权）、出售资产、风险性投资、贷款、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和处理非正常损失的权

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董事会的具体权限为：

（一）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的

３％－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收购资产（包含竞

拍取得与主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探矿权、采矿

权和特许经营权）、出售资产事项；

（二）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

３％－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对外投资（含对子公

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含新设和增资扩股），投资交易

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事项。

（三）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

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委托理财、委托贷款事

项；

（四）审议、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５％－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贷款、

资产抵押事项；

（五）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１０％

以内（含

１０％

）的担保事项；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担保行为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其他对外担保

行为均由董事会批准。对外担保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当取

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六）审议、批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的

１％－

５％

（不含

５％

）额度内的风险性投资事项；

本款所规定的事项不满本款上述相应额度的，董事会授

权总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关于处置非正常损失的审批权限如下：

（一）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小于或等于三百万元的，由总

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二）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超过三百万元的，由总经理拟

定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

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小于或等于三百万元的，由总

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二）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超过三百万元的，由总经理拟

定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

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

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

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

供担保除外），如果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审批后

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

供担保除外），如果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

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上述规定，已按照前款规定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如果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

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资产（包含竞

拍取得与主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探矿权、采矿

权和特许经营权）、出售资产、风险性投资、贷款、资产抵押、

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和处理非正常损失的权

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

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上述事项中董事会的具体权限为：

（一）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的

３％－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收购资产（包含竞

拍取得与主业相关的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探矿权、采矿

权和特许经营权）、出售资产事项；

（二）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

３％－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对外投资（含对子公

司、合营企业、联营企业投资（含新设和增资扩股），投资交易

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等）事项。

（三）审议、批准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总资产额

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委托理财、委托贷款事

项；

（四）审议、批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一年内在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额

５％－３０％

（不含

３０％

）额度内的贷款、

资产抵押事项；

（五）审议、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净资产

１０％

以内（含

１０％

）的担保事项；除本章程第四十一条

规定的担保行为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外，公司其他对外担保

行为均由董事会批准。对外担保提交董事会审议时，应当取

得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并经全体独立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六）审议、批准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额的

１％－

５％

（不含

５％

）额度内的风险性投资事项；

本款所规定的事项不满本款上述相应额度的，董事会授

权总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关于处置非正常损失的审批权限如下：

（一）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小于或等于三百万元的，由总

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二）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超过三百万元的，由总经理拟

定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

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小于或等于三百万元的，由总

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批准后执行；

（二）单个事项的损失净额超过三百万元的，由总经理拟

定方案，经董事会批准后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达到下述标准的，应提

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一）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上

的关联交易；

（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上的关联

交易。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

供担保除外），如果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

万元以下的关联交易和公司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

万元以下，或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

０．５％

以下的关联交易，由总经理研究决定，报董事长审批后

执行。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

供担保除外），如果交易金额在

３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５％

以上的，由董事会审议通过

后，还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交易，应当

按照累计计算的原则适用上述规定，已按照前款规定履行相

关审议程序的，不再纳入相关的累计计算范围。

如果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上市的证券交易所对前述

事项的审批权限另有特别规定，按照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股票

上市的证券交易所的规定执行。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

为：邮件、电子邮件、公告、传真或者专人通知；通知时限为：

不少于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前

２

日。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的通知方式

为：邮件、电子邮件、公告、传真或者专人通知；通知时限为：

不少于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前

２

日。若情况紧急，需要尽快

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３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４

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在成都市新都工

业开发区南二路新都化工办公楼一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３

名，监事出席人数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邓伦明先生主持。

经本次公司监事会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二、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表业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并出具了天健正信审（

２０１２

）

ＧＦ

字第

０４０００５

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营业收入

３

，

２４１

，

８０５

，

２４６．６５

元， 较上年增加

５８．３４％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２１

，

００４

，

１６７．８３

元，较上年增加

４４．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２

，

２１１

，

９６８

，

７４４．３８

元，较上年增加

２３３．４２％

。

三、以

３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１１９

，

７５５

，

６７９．２６

元，按

照公司章程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

１１

，

９７５

，

５６７．９２

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

４１

，

７７９

，

５９９．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累计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１４９

，

５５９

，

７１１．２２

元。

公司初步拟定的向董事会提交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

现金股利

２．５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６６

，

７９９

，

７１１．２２

结转下一年度。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本次分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交易所对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符合股东利益并有利于保护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监事会对此分配方案无异议。

四、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对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并能有

效地执行，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五、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

及摘要》，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六、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价

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七、因公司监事邓伦明先生任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需要回避表决。其余

２

名监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２

票通

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经认真审议，监事会认为：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方董事张光

喜先生、覃琥玲女士以及关联董事牟嘉云女士、宋睿先生回避表决。所涉及的

４

项关联交易分别按照采购价格随行就市，

２０１１

未执行完的关联交易价格，以及售货方统一销售价格进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董事会《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八、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

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是对目前现有项目的优化投入，有利于技术创新、

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并履行了必要的审核程序，符合上

市公司超募资金使用管理的有关规定。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全体股

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增加投资建设募投项目和超募项目。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九、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鉴于原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具备证券、期货审计业务资格并为公司财务审计承办机构，本次合

并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同意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十、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募集资金

２０１１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并同意将本议案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和使用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违规的情形。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出席会议的监事签字：邓伦明 李宏 孙晓霆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５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

第

２１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的要求，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的“募集资金年

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０

号文《关于核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于中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Ａ

股）

４２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３３．８８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４２

，

２９６．００

万元，扣除券商承销佣金及其他相关发

行费用合计

５

，

０６７．７５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７

，

２２８．２５

万元。

公司募集资金扣除以上发行费用后的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存放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万元）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７３０１０１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９５６ ７７

，

２２８．２５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５６０８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竹叶山支行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合 计

１３７

，

２２８．２５

以上新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出具天健正信验（

２０１１

）综字第

０４０００１

号验资报告。

（二）

２０１１

年使用金额及报告期末余额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８６０

，

６１２

，

０５２．８２

元，其中

２０１１

年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７６０

，

６１２

，

０５２．８２

元，临

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合计

５２５

，

７８８

，

５８８．８３

元，其中包括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１４

，

１１８

，

１５５．９７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及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要求制定并修订了《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审批、变更、监督及使用情况披露等进行了

规定。

公司董事会根据办法规定，为本次募集资金批准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分别是：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

行 账 户 账 号 为

７３０１０１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９５６

和

７３０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８０２２

，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成 都 分 行 账 户 账 号 为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５６０８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竹叶山支行账户账号为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已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８６０

，

６１２

，

０５２．８２

元（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公司募

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净额

１４

，

１１８

，

１５５．９７

元。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余额如下：

存放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金额 账户类别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７３０１０１５５３０００００９５６ ６

，

９１０

，

６５９．５９

活期 注

１

７３０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８０２２ ５７

，

７６４

，

５３０．１６

活期 注

３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４５８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４６６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４７４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４８２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４９９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０３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１１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２０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３８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４６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５４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２００２５５６２ １０

，

１２５

，

０００．００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７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８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

都分行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１９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０１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１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２８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３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４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５２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７３０１０１６７０１０００９２６９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注

５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３０５６０８ １

，

０００

，

２４７．８３

活期 注

２

６５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２１８０００３０１３９ １２１

，

５０８

，

３３３．２８

半年定期存款 注

４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竹叶山

支行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 ７６

，

５０７

，

６０９．２１

活期 注

３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３０１７２ １０

，

１４９

，

３０２．１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６ １０

，

１４９

，

３０２．１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３０３１４ １０

，

１４９

，

３０２．１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４００００３０２４２ １０

，

１４９

，

３０２．１９

三个月定期存款 注

４

合计

５２５

，

７８８

，

５８８．８３

注

１

：该专户仅用于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报告期内未用作其他用途。

注

２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报告期内未用作其他用途。

注

３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

造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对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增资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将合计

１０６

，

０５０．７０

万元募集资金以增资

方式投入到应城市新都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应城化工”），其中

６１

，

０２５

万元用于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

钠及亚硝酸钠项目，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用于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根据上述决议，应城化工分别在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武汉竹叶山支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账户账号分别为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

和

７３０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８０２２

。 其中中信银行

７３８１９１０１８２１００００７７１６

专户仅用于公司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钠及亚硝酸钠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浦发银行

７３０１０１５４５００００８０２２

专户仅用于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报告期内未用作其他用途。

注

４

：该部分定期存款系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应城化工为增加募集资金的存储收益，将募集资金专户内的部份募集资

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 本公司及本公司子公司应城化工承诺上述定期存单到期后相应定期账户内的资金将及时转入募集

资金账户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存单不做质押，并在报告期内得到切实履行。

注

５

：该部分定期存款实际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到期，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子公司应城化工尚未将该部分存款转出

至活期账户，视为活期存款。

（二）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规定的要求，本公司已与保荐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子公司应城化工已

与西南证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竹叶山支行签定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分别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

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另根据本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本公司子公司应城

化工分别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保荐人西南证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

和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未发生变更。

３．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４．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止。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合计使用

超募资金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

本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金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补充

流动资金时间不超过六个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

５．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８４０

号文《关于核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２００

万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１３７

，

２２８．２５

万元，较原计划的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超额募集

７６

，

２０３．２５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已明确超募资金用途明细如下：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

造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万元建设合成氨

－

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增资扩股方式并购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

公司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７

，

９１０．００

万元以增资扩股方式并购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

３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

资金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万元临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期限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起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止。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超募资金合计已使用

４７４

，

２５３

，

３２６．４４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６．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未明确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

７．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募投项目建设款项的议案》，决定利用银行

承兑汇票支付（或背书转让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款项，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等额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尚有

７０

，

６５０

，

５２５．７５

元票据支付额未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补充流动资金。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不存在以下情况：

１．

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的情况。

２．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存在违规情形。

六、公司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说明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不存在两次以上融资且当年分别存在募集资金运用的情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附表

１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３７

，

２２８．２５

本年度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８６

，

０６１．２０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

入募集资

金总额

８６

，

０６１．２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

年产

６０

万吨硝基

复合肥、

１０

万吨硝酸

钠及亚硝酸钠项目

否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３８

，

６３５．８７ ３８

，

６３５．８７ ６３．３１％ ２０１２

年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６１

，

０２５．００ ３８

，

６３５．８７ ３８

，

６３５．８７ ６３．３１％

超募资金投向

１．

合成氨

－

联碱（重

质纯碱） 技术改造

项目

否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４５

，

０２５．７０ ２９

，

５１５．３３ ２９

，

５１５．３３ ６５．５５％ ２０１２

年 否

２．

以增资扩股方式

并购湖北新楚钟肥

业有限公司

否

７

，

９１０．００ ７

，

９１０．００ ７

，

９１０．００ ７

，

９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

年

1

，

５６８．７６

否 否

３．

临时补充流动资

金

—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３

，

５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７４．０７％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６６

，

４３５．７０ ６６

，

４３５．７０ ４７

，

４２５．３３ ４７

，

４２５．３３ ７１．３９％

合计

１２７

，

４６０．７０ １２７

，

４６０．７０ ８６

，

０６１．２０ ８６

，

０６１．２０ ６７．５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

因（分具体项目）

２０１１

年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净利润

１

，

５６８．７６

万元，未达到预计净利润（

４

，

０００．００

万

元）。主要原因系

２０１１

年度原材料价格上涨，与预算价格存在较大差异所致。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详见三、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详见三、

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详见三、

３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三、

４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

因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详见三、

５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详见三、

６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

他情况

详见三、

７

附表

２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

项目

对应的原

承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１

）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合计 — — —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

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注：“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在核查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过程中发现，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公司”）与关

联公司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木农资”）、公司与融木农资、新楚钟公司与关联公司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发

生关联交易，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１

、新楚钟公司向融木农资采购磷矿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和

１０

月，分别签订了三笔磷矿石《购销合同》，合同总金额

２７４０

万元，截

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执行了

２

，

３７６．９１

万元

．

２

、公司向融木农资采购磷酸一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签订采购协议

２５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发生

２４８．８７

万元。

３

、新楚钟公司向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简称“楚钟磷化”），出售硫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期间共签订

８

份合同，总

金额

４３７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发生交易金额

４３３．６５

万元。

（二）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昆明融木为牟磊实际控制之公司，牟磊为新都化工控股股东宋睿之表兄，虽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

明之关联法人，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司审慎判断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楚钟磷化持有新楚钟公司

３０％

的股权。上述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公司共有

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

２

名关联董事宋睿、牟嘉云回避表决，其他

７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

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昆明融木

全称：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地址：昆明市和平新村

１３

幢

２７

号，法定代表人：牟磊，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３０１１１６７８７３４２７－８

，主营业务：化肥的零售，股东构成：牟磊持股

５１％

，方本蓉持股

４９％

，实际控制人：牟磊，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成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过变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楚钟磷化

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住所：钟祥市胡集镇，法定代表人：邹明年，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主营业务：磷矿石开采，过磷酸

钙、给复合肥、硫酸、磷酸一铵的生产及销售，股东构成：邹明年持股

４０％

，邹明柱持股

６０％

，实际控制人：邹明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成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过变更。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一）公司或新楚钟公司向融木农资采购价均按照市场价格价格确定。

（二）新楚钟销售给楚钟磷化的硫酸，按新楚钟公司产品的统一销售价格确定。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交易均属公司及控股公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采购和销售往来，关联交易双方均采用公平合理的定价方式，不存在

利益输送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五、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况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均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其他部门批准。

六、专业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公司《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以上关联交易为公司

正常经营业务所需，属正当的商业行为，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

况，并且有关的关联交易已经履行法定的批准程序。公司董事会在作出有关关联交易的决议的过程中，履行了诚实信用和勤

勉尽责的义务，关联董事依据有关规定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给本公司的持续经营带来重大

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交易定价

体现了公平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及其子公司与昆明融木及楚钟磷化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关联交易事项系因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没有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保荐机构对公司关于补充确认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 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年度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四）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等持续督导事项的核查意见；

（五）关联交易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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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１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尔碱业”）采购氯化铵。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３０００

万元。

２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向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木农资”）采购磷矿石，预计不

超过

５００

万

３

、新楚钟公司向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钟磷化”） 出售硫酸预计

２０１２

年不超过

４００

万元。

（二）关联关系

乐山科尔碱业系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董事张光喜、覃琥玲任科尔碱业董事、公司监事会主席邓伦明任科尔碱业监事会

主席。

昆明融木为牟磊实际控制之公司，牟磊为新都化工控股股东宋睿之表兄，虽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

明之关联法人，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公司审慎判断该项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楚钟磷化持有新楚钟公司

３０％

的股权。上述交易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情况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６

日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会议，公司共有

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会议的董事

９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１

、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司与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张光喜先生、覃琥玲女士分别任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

司董事，需回避表决，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科尔碱业与

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与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因公司董事宋睿、牟嘉云系关联董事，需回避表

决，其余

７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７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新楚钟公司与昆明融木的关联

交易的议案》。

３

、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与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的日常交易，

９

名董事中无关联董事，

９

名董事表决结果如下：以

９

票通过，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新楚钟公司与楚钟磷化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该关联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乐山科尔碱业

乐山科尔碱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曾维连 ，注册资本：

３

，

０６０

万元 ，注册地：乐山市五通桥区竹根镇建设街

５５０

号 ，主

要生产经营地：四川省乐山市，主营业务：生产、销售纯碱、农用氯化铵。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末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８

，

２６５．５５

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９

，

０６３．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人民币

２６

，

４０１．２８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

，

２９３．２９

万元。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昆明融木

全称：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地址：昆明市和平新村

１３

幢

２７

号，法定代表人：牟磊，注册资本：

１００

万元，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３０１１１６７８７３４２７－８

，主营业务：化肥的零售，股东构成：牟磊持股

５１％

，方本蓉持股

４９％

，实际控制人：牟磊，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成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过变更。融木农资资信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楚钟磷化

钟祥市楚钟磷化有限公司，住所：钟祥市胡集镇，法定代表人：邹明年，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主营业务：磷矿石开采，过磷酸

钙、给复合肥、硫酸、磷酸一铵的生产及销售，股东构成：邹明年持股

４０％

，邹明柱持股

６０％

，实际控制人：邹明年，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成立后股本结构未发生过变更。楚钟磷化资信情况较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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